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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三) 針對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鑑於108年度將屆年度終了，各委員會已通過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四)親民黨黨團早就呼籲政府正視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問題，要確認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是僱傭關係？還是承攬關係？近日發生兩個外送員之死的憾事後，勞動部才進行勞檢，並認定空腹熊貓及Uber Eats外送員是僱傭關係，並開罰175萬元，來亡羊補牢。但當政府在處理民間企業假承攬真僱用時，是否應該自我反省？因為依據人事行政總處官網「委外及非典型人力運用專區」公布統計資料，截至107年底止，中央機關（構）學校運用非典型人力總計10萬1,698人，分別為臨時人員4萬9,226人、派遣勞工7,852人及勞務承攬4萬4,620人；但其中臨時人員及勞務承攬均較106年度增加，而派遣人員雖然有小幅減少，但107年度合計較106年度還是增加7,061人，且依審計部「107年調查各級政府勞動派遣及勞務承攬人力運用情形」報告，指出有部分機關經查有運用非典型人員於涉及機關核心業務或公權力行使項目的缺失，爰要求行政院研謀改善並提出改善方案。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 依據勞工保險局統計資料顯示，97年底國保基金被保險人數為422萬餘人，107年4月底降至337萬餘人，減幅為20.14％，人數顯著減少。由於國保採柔性強制投保方式，對於逾期欠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僅加收利息，不加收滯納金，部分被保險人可能因為一時經濟困難，或因政府相關宣傳不力，對國保基金缺乏信心，致使民眾繳交保險費之意願較低。爰此，衛生福利部應會同勞工保險局檢討相關宣導費用之運用情形，並提出如何提升繳交國民年金意願之書面報告。
2. 有鑑於國保制度自97年10月開辦以來，即出現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財源不足之問題，且連年未編列足額預算撥補，中央主管機關自103年度起，當年度針對應負擔款項之實際撥補數，均未達預定應撥補數，導致連年均有短撥數、累積短撥數。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截至106年底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不足數達374億餘元，預計108年度不足數增至447億餘元。目前以短支長之財務周轉，非為中長期穩定之財源。爰此，要求衛生福利部應依法積極籌措財源，通盤檢討可行之制度變革及財源方案。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衛生福利部已於109年1月13日以衛部保字第1081260535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並副知提案委員及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鑑於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108年平均每月約45億元）第一順位財源公益彩券盈餘（平均每月獲配約10億元）已不足支應，衛生福利部於105年6月24日再度函請行政院依法調增營業稅1%或編列足額公務預算以為因應，考量調增營業稅影響整體社會經濟，且適逢國家年金改革之際，行政院於105年8月2日函示請衛生福利部配合「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有關國民年金制度改革共識及推動期程，通盤檢討辦理，故仍未同意啟動第二順位之營業稅財源。

2.為確保民眾給付權益並順利推動國保業務，衛生福利部爰將現有財源公彩盈餘先行支應年金差額，不足部分則依相關規定提經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向國保基金短期週轉支應，並延後繳納保費，且依法負擔利息。衛生福利部並配合預算籌編時程規定，於105至109年度分別編列公務預算239億元、267.9億元、414.5億元、361.7億元及407.8億元撥補前一年度中央應負擔款項不敷數。

3.鑑於行政院僅同意衛生福利部於編列109年度預算時，循例編列前一年度(108年)不足數407.8億元，衛生福利部爰依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及監督辦法之規定，循例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提案109年度續向國保基金週轉，並經108年10月25日第76次國民年金監理委員會議同意109年度週轉案，週轉利率為1.8%【國保基金105年至108年(1-8月)國內金融債平均年化收益率】，週轉上限為340億元。
4.由於緩繳保費及向國保基金短期週轉作業均僅係短期之財務調度因應措施，衛生福利部於相關經費到位後均即刻歸還，以期減輕利息負擔且不影響被保險人權益及基金財務。未來衛生福利部仍將依現行法令積極籌措財源，並配合國家年金改革之中長期規劃期程，通盤檢討可行之制度變革及財源方案，使國保財務更穩定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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